
1

附件 1

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资金申请

申报材料要求

一、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项目资金申请表（附 1-1）；

二、产品销售合同；

三、交付证明，需提供产品发货单、交货单、发票、收款流

水等或用户单位出具并加盖公章的“产品交付证明”，证明须标

注产品型号与交付时间；生产制造企业在货物运输阶段出险导致

无法提交交付证明的，需提供理赔计算书等出险理赔等相关证明

材料；

四、保险合同及保费发票，每份保单对应一家生产企业、一

个产品及一家用户单位；

五、保费足额缴纳证明；

六、申报产品完税证明，无法提供申报产品完税证明的可提

供申报产品销售年度的企业完税证明并承诺“申报产品已按照国

家和地方相关要求完成税款缴纳”；

七、企业相关自我声明（附 1-2）；

八、承保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备案编号、备案保险条款和费率

名称、条款注册号及系统截图，承保时点符合《首台（套）重大

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政策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关于公



2

司条件的证明材料。

备注：上传线上申报系统的申报材料应为原件扫描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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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-1

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项目资金申请表

一、申报单位情况

单位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

账户名称

开户银行

银行账号

联系人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
二、申报产品情况

申报产品名称 对应《目录》名称

对应《目录》版本 2024年

对应《目录》序号 对应《目录》子序号

资格有效期
保费补助资金额度

（万元）

预期使用寿命

产品技术指标

三、用户单位

单位名称

单位性质

注册地

主营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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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讯地址

联系人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
销售合同产品数量及单

位

销售合同金额

（万元）

交付产品数量及单位
交付产品金额

（万元）

四、投保情况

投保产品名称

投保产品数量及单位 投保产品金额（万元）

投保险种 □责任保险 □质量保证保险 □运输保险

责任保险

保险金额（万元） 保险费率（%）

保费金额（万元）

承保机构名称

保单编号

投保时间

保险期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质量保证

保险

保险金额（万元） 保险费率（%）

保费金额（万元）

承保机构名称

保单编号

投保时间

保险期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运输保险

保险金额（万元） 保险费率（%）

保费金额（万元）

承保机构名称

保单编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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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时间

保险期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保费金额总额

（万元）

申请保费补助资金

总额（万元）

五、历史出险情况

保险公司

出险险种 出险时间

是否完成理赔 用户单位

已决赔付金

额（万元）

未决赔付金

额（万元）
赔付时间

六、承诺事项

申报材料均真实、有效、完整，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

责任。

申报单位公章

年 月 日

我司出具了

保单，已收到保费金额 元，保费已全部缴清。上述材料的承保情况属实，

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保险公司公章

年 月 日

填表说明：

1．“申报产品名称”应与销售合同等材料中的名称一致。

2．销售合同应包含产品购买方、销售额、技术参数、合同签订时间、产品交付时间、

买卖双方盖章页等信息，且内容清晰，不存在遮挡涂黑等情况。产品名称、用户名称

以及销售合同等与评审有关的关键重要信息如为外文，需同时提供中文翻译，繁体中

文需同时提供简体中文注释，外币交易项目须提供参考汇率。如经中间商销售给最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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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户的，须提供产品流转全部合同。

3．保险公司公章应加盖省级分公司及以上机构章印。

4.“历史出险情况”指享受过保险补偿政策支持的新材料，在保险期间内发生过保险

责任范围内的事故，并向承保保险公司提出过理赔申请、获得过保险赔付的相关情况。

5.其他材料：申报单位应提交营业执照、信用中国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查

询的信用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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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1-2

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资金申请

有关事项自我声明

我单位郑重声明：

1. 申报产品通过首批次保险补偿资格审定，且处于资格有

效期内；

2. 保费已经全部缴清。提出资金申请后，存在产品交付异

常、保险合同内容变更、保费扣减退还等情况，将退还相应保费

补贴资金；

3. 申报产品已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要求完成税款缴纳；

4. 近 3年内在质量、安全、环保等方面未发生重特大事故，

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；

5. 申报产品新材料未应用到享受过保险补偿政策的首台

（套）装备；

6. 最终用户单位不是贸易商性质企业；

7. 提交材料均真实、有效，材料扫描件与原件核对一致，

不涉及国家秘密。

以上声明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声明单位：申报单位（公章）

声明时间： 年 月 日


